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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 16日，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市交办第二十四批2个群众举报件，截至12月 26日，已办结2件，查处和整改情况已按要求

进行公开，具体内容请查阅驻马店市人民政府网站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
（第二十四批）

序号

1

2

受理编号

X3HA202312150041

X3HA202312150016*

交办问题
基本情况

驻 马 店 市
遂平县车站街
道办事处焦庄
村小刘庄有一
非法占用耕地
的养猪场，紧邻
村民房屋，间隔
不 到 10 米 ，常
年脏乱差、气味
刺鼻难闻，噪音
大，污水横流，
苍蝇乱飞；多次
举报无果，经营
者横行霸道，拒
绝与村民协商
沟通。

2021 年 曾
向中央环保督
察组反映驻马
店市泌阳县宏
发建材加工厂
环境污染问题，
经过督察整改，
情况有很大改
观，但还是存在
以下问题：1.该
加工厂长期进
行磨砂加工生
产，日夜不停，
石沫、粉尘和噪
音 巨 大 。 2. 在
耕地和山坡河
道上硬化建设
加工厂，导致山
泉河流干涸，污
水 外 排 。 3. 该
工厂是非法露
天开山挖石，山
体破坏严重，生
态环境修复不
容 乐 观 。 4. 该
厂直接从村民
手中租地建厂，
未规范履行征
地补偿手续，存
在侵占耕地及
耕地非农化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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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核实情况

举报内容共涉及4个问题。经调查，2个属实、2个部分属实，整体上，
举报问题部分属实。

一、关于“驻马店市遂平县车站街道办事处焦庄村小刘庄有一非法占
用耕地的养猪场”问题

经查，该问题部分属实。根据遂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遂平
县畜禽养殖禁养区划分调整方案的通知（遂政办〔2020〕1号）相关规定，该
养殖场在禁养区划定范围，且无任何审批手续，因此属非法建设。

根据遂平县自然资源局出具的遂平县 2022年度土地利用现状图（局
部）显示，该养殖场所占地块的地类性质为设施农用地，面积1347.55平方
米，占地类型不属于耕地。

二、关于“紧邻村民房屋，间隔不到10米，常年脏乱差、气味刺鼻难闻，
噪音大，污水横流，苍蝇乱飞”问题

经查，该问题属实。该养殖场位于驻马店市遂平县车站街道焦庄社
区刘庄组东北角，紧临村庄。经现场测量，该养殖场距最近居民房屋仅 5
米。通过对周边居民走访，该养殖场在养殖期间，由于粪便清理不及时，
发酵后的养殖粪便未及时还田，产生臭味，尤其是夏季容易滋生蚊蝇，对
附近居民生活造成影响。2023年 12月 16日，驻马店市遂平县车站街道
工作人员现场核查时，该养殖场已拆除。

三、关于“多次举报无果”问题
经查，该问题部分属实。调取 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和 12369生

态环境投诉举报平台数据，群众于 2023年 9月 8日通过 12345政务服务
便民热线反映遂平县车站街道焦庄社区刘庄组养殖场问题一次，由遂平
县车站街道进行处理，2023年 9月 12日阶段性办结，回复内容显示养殖
户李某更已承诺3个月内进行搬迁。目前，该养殖场已拆除完毕。

四、关于“经营者横行霸道，拒绝与村民协商沟通”问题
经查，该问题属实。由于该养殖户李某更之妻冯某患有三级精神残

疾，犯病时容易与邻里吵架，造成失控骂人现象，因此与周边村民造成矛
盾。

举报内容共涉及5个问题。经调查，1个属实、4个部分属实，整体上，
举报问题部分属实。

一、关于“2021年曾向中央环保督察组反映驻马店市泌阳县宏发建材
加工厂环境污染问题，经过督察整改，情况有很大改观”问题

经查，该问题属实。2021年 4月 27日，我市接到中央第五环保督察
组转办第二十一批X2HA202104270142号，反映泌阳县宏发建筑材料加
工厂环境问题。该企业通过强化环境管理，情况有较大改观。

二、关于“该加工厂长期进行磨砂加工生产，日夜不停，石沫、粉尘和
噪音巨大”问题

经查，该问题部分属实。泌阳县宏发建筑材料加工厂办理有环境影
响评价审批手续和排污许可证，安装有磨砂加工环保设施 1套、干湿压滤
机 5台、循环池 1座、污水处理罐 2座、蓄水池 2座以及车辆喷淋设施和加
工车间除尘设施。该企业生产活动以带料调试为主，在废石材料的破碎
和分类过程中会产生一定的石末、粉尘和噪声。该企业污染防治设施对
产生的石末和粉尘进行处理，且距离最近的徐庄自然村约 600米，对周边
群众生活影响较小。

2020年 9月至今，泌阳县宏发建筑材料加工厂因供货渠道受限、生产
成本增加、产品销售量锐减等原因，一直未进行正常生产。经调阅该企业
的用电记录发现：该企业今年以来用电量较大的时段集中在 3个月（电量
分别是3月份 58170千瓦、4月份 144270千瓦、5月份 103320千瓦），存在
间歇性生产现象，其他月份均未产生生产电量消耗。调查人员进行排查
时，该加工厂仅有2名员工看护场地，没有发现任何生产加工活动痕迹，未
发现环境违法行为。不存在“长期进行磨砂加工生产，日夜不停”问题。

三、关于“在耕地和山坡河道上硬化建设加工厂，导致山泉河流干涸，
污水外排”问题

经查，该问题部分属实。2019年 5月 13日和 2020年 9月 15日，驻马
店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分别印发了关于 2019年度第二批城乡建设用地
增减挂钩项目区实施规划及建新拆旧的批复土地增减挂钩项目的批复
（驻自然资〔2019〕225号）、关于 2020年度第七批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
项目区实施规划及建新拆旧的批复土地增减挂钩项目的批复（驻自然资
〔2020〕215号），对权属为羊册镇上安村1.4059公顷的土地进行批复。泌
阳县宏发建筑材料加工厂用地性质已由一般耕地转为集体建设用地，该
企业没有在规划红线范围外违规硬化地面。经详细调查，泌阳县宏发建
筑材料加工厂方圆 3公里范围内没有河流，且按照规定办理有排污许可
证，生产用水内部循环利用不外排。不存在“在耕地和山坡河道上硬化建
设加工厂，导致山泉河流干涸，污水外排”问题。

四、关于“该工厂是非法露天开山挖石，山体破坏严重，生态环境修复
不容乐观”问题

经查，该问题部分属实。经现场核实，泌阳县宏发建筑材料加工厂没
有采矿许可证，不存在露天开山挖石的现象。实际上从事开采矿石的企
业是泌阳县宏发建筑材料加工厂东北方向约 130米处的泌阳县李鼓台前
铁矿厂，由于两个企业距离较近，举报人可能将开采矿石的企业误认为是
泌阳县宏发建筑材料加工厂。

泌阳县李鼓台前铁矿厂在进行采矿作业期间，严格按照采矿许可证
的各项规定和要求，依法依规进行开采。2020年 9月，该企业采矿许可证
到期，至今一直处于停产状态。2020年 4月，泌阳县李鼓台前铁矿厂委托
河南钰岳庚瑞勘测规划设计有限公司编制了泌阳县天顺选矿厂李鼓台前
铁矿生态环境修复技术指导方案，治理工程主要以地形整治工程、覆土工
程、挡土墙工程、排水工程、土壤重构工程、绿化工程 6种修复治理方式为
主。2020年 10月，该企业对开采区土地进行复垦复绿等恢复治理。共植
树 12000多株，生态修复面积约 15亩。该企业已完成对采矿区的生态修
复任务。不存在“山体破坏严重，生态环境修复不容乐观”问题。

五、关于“该厂直接从村民手中租地建厂，未规范履行征地补偿手续，
存在侵占耕地及耕地非农化”问题

经查，该问题部分属实。2017年 10月至 11月，泌阳县宏发建筑材料
加工厂以每年800元/亩的价格租赁羊册镇上安村郭岗组、徐庄组20户群
众 38亩土地；2018年 1月，该企业又以同样价格租赁了羊册镇上安村郭
岗组、徐庄组14户群众 15亩土地。共租赁53亩土地，厂区实际使用土地
约 50亩，以上土地租期均为 20年（租赁费用分两次支付，间隔为 10年）。
2017年 11月至 2018年 1月，该企业如约向被租地群众支付第一个 10年
使用期的土地租赁费用共计536000元。

泌阳县宏发建筑材料加工厂用地已通过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项目
区实施规划及建新拆旧项目报批，土地性质已由一般耕地转为集体建设
用地，土地权属未发生变化，因此无须进行征地。不存在“未规范履行征
地补偿手续，侵占耕地及耕地非农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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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结目标

一 是 拆 除
位于禁养区内
的 养 殖 场 ，消
除污染。二是
遂平县人民政
府建立长效机
制，举一反三，
严 禁 问 题 反
弹 ，确 保 处 理
结果达到群众
满意。

加 大 对 企
业的日常监管
和巡查频次力
度 ，督 促 泌 阳
县宏发建筑材
料加工厂严格
落实生态环境
保 护 各 项 要
求 ，严 防 乱 占
耕 地 、外 排 污
水 、粉 尘 和 噪
声污染等问题
发 生 ；向 当 地
群众做好耐心
细致的宣传解
释 工 作 ，保 障
群 众 合 法 权
益。

处理和整改情况

一、整改情况
2023 年 12 月 16 日现

场核查时，该养殖场养殖圈
舍已拆除。驻马店市遂平
县车站街道组织周边居民
召开养殖场整改效果满意
度测评会，测评地点在焦庄
社区居委会，参加测评 22
人，现场发放测评表 22份、
收回 22份，经街道、社区工
作人员现场统计及居民代
表举手表决，焦庄社区居民
代表对车站街道焦庄社区
刘庄组养殖场整改效果一
致表示满意。

二、处理情况
中共遂平县车站街道

工作委员会对分包社区的
街道社会事务办主任钟某
威和负有领导责任的焦庄
社区党支部书记杨某妮给
予批评教育；对包刘庄组的
社区干部段某臣给予责令
检查，扣发5个月工资。

一、整改情况
（一）关于“该加工厂长

期进行磨砂加工生产，日夜
不停，石沫、粉尘和噪音巨
大”问题

该问题已办结。泌阳
县人民政府责成泌阳县羊
册镇人民政府、驻马店市生
态环境局泌阳分局进一步
夯实监管责任，加强对泌阳
县宏发建筑材料加工厂的
日常监督管理，督促该企业
按照污染防治的各项标准
依法依规进行生产，严防石
末、粉尘和噪声对群众生产
生活造成影响。

（二）关于“在耕地和山
坡河道上硬化建设加工厂，
导致山泉河流干涸，污水外
排”问题

该问题已办结。泌阳
县人民政府责成泌阳县羊
册镇人民政府、泌阳县自然
资源局、驻马店市生态环境
局泌阳分局进一步加大对
泌阳县宏发建筑材料加工
厂的监督管理力度，督促企
业严格落实耕地保护制度
和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
依法依规开展生产活动，严
防污水外排等问题发生。

（三）关于“该工厂是非
法露天开山挖石，山体破坏
严重，生态环境修复不容乐
观”问题

该问题已办结。2020
年 10 月，泌阳县李鼓台前
铁矿厂按照泌阳县天顺选
矿厂李鼓台前铁矿生态环
境修复技术指导方案有关
修复要求，对矿山开采区土
地进行复垦复绿等恢复治
理。目前，该企业已完成矿
山生态修复工作。

（四）关于“该厂直接从
村民手中租地建厂，未规范
履行征地补偿手续，存在侵
占耕地及耕地非农化”问题

该问题已办结。泌阳
县人民政府责成泌阳县羊
册镇人民政府、泌阳县自然
资源局督促指导泌阳县宏
发建筑材料加工厂严格按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
理法》等法律法规，如期足
额支付群众土地租赁费用，
保障群众合法权益不受损
害。

二、处理情况
无。

是否办结

已办结

已办结

责任人
被处理情况

无

无


